南生发﹝2021﹞200号

海南州生态环境局

关于海南基地青豫直流二期340万千瓦外送项目

华能共和塔拉滩30万千瓦光伏建设项目

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

海南州华豫新能源开发有限公司：

你公司《关于申请审批海南基地青豫直流二期340万千瓦外送项目华能共和塔拉滩30万千瓦光伏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请示》（海南州华豫新能发〔2021〕16）收悉，共和县生态环境局就本项目出具了《关于海南基地青豫直流二期340万千瓦外送项目华能共和塔拉滩30万千瓦光伏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预审意见》（共生发〔2021〕250号）。结合专家审查意见，经我局研究，批复如下：

一、项目概况

拟建项目位于青海省海南州生态太阳能发电园区南部，距共和县城约33km。项目代码：2110-632500-04-01-142136。场址中心坐标为：N36°03′47.215782″、E100°09′39.681221″。该项目建设内容为：光伏阵列、集变电系统、无功补偿系统、电气主接线、综合楼、生产楼、SVG室、门卫室、库房、事故油池、危废暂存库、化粪池等。本项目光伏装机容量300MW，光伏电站拟采用18回35kV电缆接入海南基地规划的3座35kV汇集站，每座35kV汇集站以3回35kV线路接入规划的330kV 升压汇集站。光伏项目均采用550Wp单晶硅 P型双面双玻组件+平单轴跟踪支架+196kW 组串式逆变器。配置6万千瓦/24万千瓦时电化学储能。本项目总投资为180727万元，其中环保投资120万元，占项目总投资的0.066%。

二、审批意见
该项目已由海南州发展和改革委员会2021年10月9日备案登记。我局原则同意环境影响报告表中所列建设项目的性质、规模、地点和拟采取的环境保护措施。你公司必须全面落实报告表提出的各项生态环境保护和污染防治措施，最大程度缓解和控制项目对生态环境的不利影响。
三、项目施工期及运营期应重点做好以下工作

(一)全面落实生态环境保护措施。施工期要全面落实生态环境保护措施，严禁随意碾压草坪，项目开工前应合理确定施工道路路线，采用碎石铺设宽度小于6米的进场道路，并设置醒目指示牌。施工期尽可能减少临时占地范围和面积，严格控制施工运输车辆行驶路线，减少对地表的扰动和破坏；施工结束后，及时对各类临时占地进行清理、平整，并结合项目区特点进行生态恢复。
(二)严格落实大气污染防治措施。严格落实扬尘控制措施，规范建筑材料堆场，物料堆场覆盖防尘网。施工现场采取洒水抑尘等措施，物料运输应加盖篷布；尽量避免在大风天气施工作业。
(三)严格落实水污染防治措施。施工期废水主要为施工人员生活污水及施工废水,车辆清洗水设沉淀池澄清处理后回用,严禁外排；施工期设置玻璃钢化粪池，施工人员洗漱废水、生活污水及餐厨废水经化粪池收集后委托有资质的第三方拉运至共和县生活污水处理厂规范处置，严禁随意泼洒。运营期生活污水经玻璃钢化粪池收集后委托第三方拉运至共和县生活污水处理厂处理。
(四)严格落实固体污染防治措施。施工期要规范建筑材料堆场，及时收集清理包装盒、塑料泡沫板等建筑垃圾，尽可能资源化利用，防止对环境造成二次污染；施工期、运营期生活垃圾定点收集后清运至共和县垃圾填埋场；施工期餐厨垃圾集中收集后委托有资质的第三方回收利用处置，严禁随意倾倒、掩埋。

（五）严格落实危险废物污染防治措施。按要求设置事故油池，防止非正常情况下造成环境污染。运营期产生的废变压器油以及设备检修产生的废电子元件等危险废物临时分区存放于危废暂存库内，最终交由有资质的单位处置，转移时严格执行转移电子联单。

（六）认真落实噪声污染防治措施。做好项目施工期和运营期噪声源的降噪措施，确保施工期噪声执行《建筑施工场界噪声限值标准》(GB12523-2011)；运营期噪声排放达到《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3类标准。
四、项目建设要严格执行环保“三同时”制度。

你公司应认真履行项目实施过程的生态保护主体责任，认真落实项目环评及批复提出的各项要求，严格执行环保“三同时”制度，工程建成后须按照《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的相关要求做好项目竣工环保验收工作，项目经验收合格并报州县生态环境部门备案后方可正式投入运行。

项目批复后如项目的性质、规模、地点或者污染防治措施等发生重大变动，你公司应当重新报批环境影响报告表。

六、我局委托共和县生态环境局负责项目建设及运营期的环境保护监督检查工作。你公司按规定接受各级生态环境部门的监督检查。
                              2021年11月4日
是否宜公开选项：宜公开                                    
抄送：州生态环境综合行政执法支队，共和县生态环境局，陕西科荣环保工程有限责任公司，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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